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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函請學校將情感教育、媒體

識讀、防範復仇式色情等議題列入108年度學校性別平等

教育工作計畫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1月17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80006651A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加強學生之情感教育及擁有面對當前社會熱門或關切議

題，如防範復仇式色情及媒體識讀所需之素養，並建立性

別平等意識，請貴校將「情感教育、媒體識讀、防範復仇

式色情」等議題列入108年度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計畫

中，並針對前開議題進行課程或活動規劃。

三、另該署設立之「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」網站(http://ge

nder.nbes.edu.tw/)提供豐富性別平等教育教材及教案示

例供教師使用，請公告周知並鼓勵教師善加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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